
江苏电网苏州 2×300 兆乏调相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 年 7 月 29 日，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在南京市

召开了江苏电网苏州 2×300 兆乏调相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会。参加会议的有：技术审评单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

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建设管理单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建设分公司、国网苏州供电公司，设计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

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

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山东诚信工程

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环评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

公司、验收监测单位江苏省苏核辐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会

议特邀专家 4 名，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 

会议听取了建设管理单位关于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实

施情况的汇报、验收调查单位关于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情况的汇报和技术审评单位关于报告审评和现场检查情

况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审议，形成验

收意见如下：  

 

一、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苏州 2×300 兆乏调相机站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

镇境内，位于±800 千伏苏州（同里）换流站东南侧。工程建

设规模如下： 



（1）调相机：本期装设 2 台 300 兆乏调相机，每台调相

机通过 1 台 360 兆伏安变压器，三相共体，直接通过 GIL 管

廊接入苏州（同里）换流站 500 千伏配电装置（采用 GIS 型

式，户外布置）。 

（2）启动系统：静止变频器变频（SFC）启动方式，共

设两套变频启动装置，一用一备。 

（3）循环冷却系统：闭式循环冷却系统（定子绕组及转

子绕组采用空冷）、开式循环冷却系统。 

（4）润滑油系统：由润滑油箱、主辅交流润滑油泵组、

应急油泵组、温度调节阀、冷油器、滤油器、液位变送器、

加热器等以及控制装置和连接它们的管道及附件组成。 

（5）调相机房：钢筋混凝土结构，总长 70 米、宽 23 米，

共设 2 层：0 米层、4.5 米运转层，轨顶标高为 13.5 米。 

（6）排水：调相机站内不设置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人员

及检修人员产生生活污水依托同里换流站主体工程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定期清运，不外排。在调相机站设置

1 个排水口，调相机站内雨水与循环水通过雨水排水管网排

入横草路河。 

（7）事故油池：建设 2 座，1 座事故油池位于两台主变

压器之间，主变压器处的事故油池有效容积 96 立方米；1 座

事故油池位于调相机室外南侧，汽机房及润滑系统处的事故

油池有效容积 36 立方米。 

（8）占地面积：调相机站总占地面积为 1.73 公顷，其中

永久占地面积 1.04 公顷（围墙内占地面积），租用前期换流



站北侧施工场地作为施工生产和生活区，占地面积约 0.49 公

顷，同时在调相机站南侧新设置了施工生产区 0.2 公顷。 

（9）投资：建设项目动态投资 32638 万元，其中环保投

资 462.5 万元，环境保护投资占总投资比例 1.41%。 

本工程于 2018 年 5 月开工，2021 年 6 月竣工投入试运行。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工程于 2016年 7月 27日取得原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关

于对江苏电网苏州 2×300 兆乏调相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苏环审〔2016〕77 号），对照《输变电建设项目重

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辐射〔2016〕84 号），本工程

实际建成后的工程性质、地点、规模、采用的生产工艺、已

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等与环评报告基本一致，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本工程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提出的要求，

建成了相关环境保护设施，落实了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

施。 
 

四、环保设施调试效果 

苏州调相机站站内噪声、废水防治措施已建成，处理能

力和处理效果均能够满足处理需求，符合环境影响报告书及

其批复文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生态恢复状况良

好；工程电磁环境和声环境测值均符合标准要求；站内生活

污水利用苏州换流站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不外

排；调相机站的循环冷却系统排水为清净下水，通过站外排

水管网，排至附近的排水沟；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对环

境无影响；已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环境风险控制措施可

行。 
 

六、验收结论 

本工程环境保护手续齐全，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

批复文件要求，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合格、措施有效，验收调

查报告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同意本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 
 

七、后续要求 

加强本工程运行期巡查、环境管理，做好公众科普宣传

工作。 

 

验收工作组组长：  

 

2021 年 7 月 29 日 

 

 

 



 

 

 



 

 


